
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苏0581破66号

申请人：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庄支行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X3227492X7，住所地常熟市辛庄镇迎宾

街1 号。

负责人：沈益明。

被申请人：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581339187791B，住所地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路3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殷增福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人同意，本院决定将常熟市沙澄王蟹业

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年4月29

日，本院对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

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进行了审查。常熟市沙澄王

蟹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，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 年5 月

26日，注册资本500万元，登记机关常熟市行政审批局，登记状

态存续，所属行业批发业。股东殷增福认缴出资额425万元，持

股比例85% ；股东霍小尽认缴出资额7 5万元，持股比例15%.

另查明，本院作出的（2022 ）苏0581 民初12285 号民事判决

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依该民事判决书：一、常熟市沙澄王蟹业

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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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的《借款合同》项下借款本金40万元，支付计算至2022 年7

月20日的罚息13934.49元，并支付自2022年7 月21日起至实

际履行之日止按上述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。二、常熟市沙澄王蟹

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辛庄支行律师费22000元。三、殷增福、霍小尽

对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的案涉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

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四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20元、财产保全

费2770元，合计诉讼费6690 元，由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

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，殷增福、霍小尽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庄支

行预交的诉讼费6690元，本院予以退还。因被申请人未履行生效

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，本院于2023 年7

月19日立案受理，申请执行标的为435934.49元及利息。在执行

过程中，本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，未发现常熟市沙澄王

蟹业有限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、互联网银行存款、股

票登记信息、不动产登记信息、车辆登记信息等财产线索。执行

过程中，本院经现场调查发现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已停业，

不再经营。

又查明，涉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执行案件有4件，截

至目前常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涉执债务达3511732.14元（暂

计本金，不含利息、执行中产生的各种费用）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主体适格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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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有到期债权有生效法律文书证实，被申请人经本院强制执行仍

无法清偿债务。在执行程序中已查明，被申请人名下无财产可供

清偿到期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且被申请人对移送破产审查

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，故被申请人具备破产原因。同时本院

对被申请人的破产案件具有管辖权。据此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

十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辛庄支行对常

熟市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指定苏州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担任常熟市

沙澄王蟹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 陈 娟

本件与原本核对万异 二0 海 年新月中六日

书 记 员 谭意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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